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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长青环保取得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项目的投资总额、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成本

收益等关键要素尚未确定，后期还需签订具体合同。具体合同的签订时间、实施内

容和进度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04 年 2 月 5 日，中山市建设局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环保”）

签署《建设-运营-移交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之特

许权协议》和《<特许权协议>附件三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

电厂之垃圾处理服务协议》，并于 2004 年 11 月、2005 年 6 月分别签署了《补充协

议》，长青环保取得了“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特许经营权”。长青环保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约 1000吨，年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约 35万吨。 

2012年 11 月 14日，公司收到中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办公室

发来的《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处理表》（中府办处［2012］2163号），市政府

同意由原项目公司长青环保继续实施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项目的投资建设

工作，扩容处理规模为 600吨/日；同意由项目单位根据中心组团中远期垃圾处理需



求，开展项目建设规模论证、环境影响评价等前期工作，按照基建程序开展项目建

设工作。 

该扩容项目对公司 2012年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1月14日 




